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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處理長照機構法人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案件 
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9 日府社福字第 1100115500 號令發布 

一、南投縣政府為處理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三條之事件，循

比例原則予以妥適及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減少爭議及行政爭訟，提升公信

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處理長照機構法人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案件裁罰基準如附件。 
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一 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
條例第三十
七條第一項 

長照機構法人
違反第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為
保證人者，由
主管機關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限
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
罰。其所為之
保證，並由行
為人自負保證
責任。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為保證
人 
(第 18 條第 1項) 

長照機構法人必要
之財產未達新臺幣
二千萬元之保證行
為 

一、處新臺幣十萬元
罰鍰，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必要
之財產超過新臺幣
二千萬元以上未達
三千萬元之保證行
為 

一、處新臺幣二十萬
元罰鍰，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罰鍰，並按
次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必要
之財產超過新臺幣
三千萬元以上未達
五千萬元之保證行
為 

一、處新臺幣三十萬
元罰鍰，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罰鍰，並按
次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必要
之財產超過新臺幣
五千萬元以上未達
一億元之保證行為 

一、處新臺幣四十萬
元罰鍰，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四十
萬元罰鍰，並按
次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必要
之財產超過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之保證
行為 

一、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罰鍰，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罰鍰，並按
次處罰。 

二 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
條例第三十
七條第二項 

長照機構法人
違反第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
由主管機關處
董事長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
鍰，長照機構
法人如有因而
受損害時，行
為人並應負賠
償責任。 

長照機
構法人
董事長 

長照機構法人將資金
貸予任何人。 
(第 18 條第 2項前段) 
※任何人：包含自然
人、法人、團體、
公司行號、學校
等。 

※貸予：包括周轉融
通出借等行為。 

貸予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百萬元 

處新臺幣十萬元罰
鍰。 

貸予金額超過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上未
達一千萬元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罰鍰。 

貸予金額超過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未
達三千萬元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罰鍰。 

貸予金額超過新臺
幣三千萬元以上未
達五千萬元 

處新臺幣四十萬元
罰鍰。 

貸予金額超過新臺
幣五千萬元以上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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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長照機
構法人
董事長 

長照機構法人以其資
產為任何人提供擔保 
(第 18 條第 2項後段) 
※任何人：包含自然
人、法人、團體、公
司行號、學校等。 

擔保資產未達新臺
幣二千萬元 

處新臺幣十萬元罰
鍰。 

擔保資產超過新臺
幣二千萬元以上未
達五千萬元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罰鍰。 

擔保資產超過新臺
幣五千萬元以上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罰鍰。 

三 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
條例第三十
八條 

長照機構社團
法人之董事或
監察人違反第
三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未報
主管機關備查
者，由主管機
關處該董事或
監察人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長照機
構法人
董事 

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之
社員擔任董事，將其
持分轉讓於第三人
時，未報主管機關備
查 
(第 32 條第 3項) 

轉讓持分比率未達
二分之一，於六十
日內未報主管機關
備查 

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 

轉讓持分比率超過
二分之一以上未達
全部，於六十日內
未報主管機關備查 

處新臺幣十萬元罰
鍰。 

轉讓全部持分，於
六十日內未報主管
機關備查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罰鍰。 

長照機
構法人
監察人 

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之
社員擔任監察人，將
其持分轉讓於第三人
時，未報主管機關備
查 
(第 32 條第 3項) 

轉讓持分比率未達
二分之一，於六十
日內未報主管機關
備查 

處新臺幣十萬元罰
鍰。 

轉讓持分比率超過
二分之一以上未達
全部，於六十日內
未報主管機關備查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罰鍰。 

轉讓全部持分，於
六十日內未報主管
機關備查 

處新臺幣二十五萬
元罰鍰。 

四 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
條例第三十
九條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由
主管機關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並得按次處
罰： 
一、長照機

構法人
違反第
十四條
第二
項、第
四項、
第十五
條或第
十七 條
規定。 

二、長照機
構法人
違反第
十六條
第一
項、第
三項至
第五項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未於每
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將前一會計年度之財
務報告 經董事會通
過，並經監察人查核
後，報主管機關備
查。 
(第 14 條第 2項)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所登記
之財產總額或該法人
及其所設立機構之年
度收入 總額達新臺幣
三千萬元以上者，其
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 
(第 14 條第 4項)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
檢查長照機構法人之
財務、業務狀況，或
令其提出財務、業務
報告及其他相關文
件。 
(第 15 條)  

長照機構法人規避
主管機關檢查長照
機構法人之財務、
業務狀況，或令其
提出財務、業務報
告及其他相關文
件。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二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妨礙
主管機關檢查長照
機構法人之財務、
業務狀況，或令其
提出財務、業務報
告及其他相關文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五萬
元罰鍰，並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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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規定。 
三、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違
反第二
十八條
第一項
所定之
提撥比
率。 

四、長照機
構社團
法人違
反第三
十六條
第一項
所定之
提撥比
率。 

件。 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拒絕
主管機關檢查長照
機構法人之財務、
業務狀況，或令其
提出財務、業務報
告及其他相關文
件。 

一、處新臺幣十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之財
產，非以法人名義登
記或儲存。 
(第 17 條第 1項)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於辦理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提
撥後， 其對外捐贈達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定金額或其資產之
一定比率，未事先報
主管機關核准。 
(第 17 條第 2項)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社團
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於辦理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提
撥後， 其對外捐贈達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定金額或其資產之
一定比率，未事先報
主管機關備查。 
(第 17 條第 2項)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對其不動產為買賣、
設定負擔、出租、出
借、變更用途或對其
設備為設定負擔。 
(第 17 條第 3項) 

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對其設備為設
定負擔。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二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對其不動產為
變更用途。 

一、處新臺幣四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四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對其不動產為
出租、出借 

一、處新臺幣六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六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對其不動產為
設定負擔 

一、處新臺幣八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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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對其不動產為
買賣。 

一、處新臺幣十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違反不
得為公司之無限責任
股東、有限合夥之普
通合夥人或合夥事業
之合夥人。 
(第 16 條第 1項前段) 

長照機構法人違反
不得為合夥事業之
合夥人。 

一、處新臺幣三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三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違反
不得為有限合夥之
普通合夥人。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五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違反
不得為公司之無限
責任股東。 

一、處新臺幣十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為公司
之有限責任股東或有
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
時，投資總額及對單
一公司或有限合夥之
投資金額或投資比
率，超過一定之限
制。 
(第 16 條第 1項後
段、第 16 條第 3項) 

違反長照機構法人
淨值總額超過資本
額達二倍以上者，
得投資淨值總額超
過資本額二倍部分
之百分之六十之規
定。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二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違反長照機構法人
淨值總額超過資本
額，而未達資本額
二倍者，得投資淨
值總額超過資本額
部分之百分之四十
之規定。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五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違反長照機構法人
淨值總額未達應有
之資本額者，不得
投資之規定。 

一、處新臺幣八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八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投資
超過資本總額加淨
值總額以上。 

一、處新臺幣十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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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對單一
公司之投資額，超過
公司實收股本之百分
之二十。 
(第 16 條第 4項)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二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投資衍
生性金融商品。 
(第 16 條第 5項)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 

未提撥其前一會計年
度收支結餘之百分之
十以上，辦理有關研
究發展、長照宣導教
育、社會福利。 
(第 28 條第 1項前段)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二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未提撥其前一會計年
度收支結餘百分之十
以上辦理提升員工薪
資待遇及人才培訓。 
(第 28 條第 1項後段)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二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社團
法人 

未提撥前一會計年度
收支結餘之百分之十
以上，辦理有關研究
發展、人才培訓、長
照宣導教育及社會福
利。 
(第 36 條第 1項前段)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二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未提撥前一會計年度
收支結餘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作為營運資
金。 
(第 36 條第 1項後段)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五 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
條例第四十
條 

違反第二十一
條長照機構法
人名稱使用規
定者，由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並
得按次處罰。 

非依本
條例設
立之長
照機構
法人之
負責人 

非依本條例設立之長
照機構法人，使用長
照機構法人或類似之
名稱。 
(第 21 條第 1項) 

非依本條例設立之
長照機構法人，使
用長照機構法人類
似之名稱。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五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非依本條例設立之
長照機構法人，使
用長照機構法人之
名稱。 

一、處新臺幣十萬元
罰鍰，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再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並按次
處罰。 

長照機
構法人 

使用與他長照機構法
人相同或易於使人誤
認與政府機關、其他
公益團體有關之名
稱。 
(第 21 條第 2項)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所設機
構，未標示其長照機
構法人名稱。 
(第 21 條第 3項)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二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六 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
法人違反第二

長照機
構財團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未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捐助章程。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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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條例第四十
一條 

十九條規定未
為資訊公開
者，由主管機
關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 

法人 之方式，主動公開下
列資訊；其公開之事
項變更者，亦同。 
(第 29 條)  

二、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
罰鍰。 

董事及監察人姓
名。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
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
罰鍰。 

年度業務報告。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
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
罰鍰。 

經主管機關備查之
年度財務報告。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
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
罰鍰。 

其他為利公眾監督
之必要，經主管機
關指定應限期公開
之資訊。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
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
罰鍰。 

七 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
條例第四十
二條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由
主管機關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並得按次處
罰： 
一、長照機構

法人合併
後，存
續、新設
或消滅法
人未依第
二十條第
五項規定
辦理變
更、設立
或解散登
記。 

二、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
未依第二
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
報主管機
關備查。 

三、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
之捐助人
或遺囑執
行人未依
第二十三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合併
後，存續、新設或消
滅法人未依第二十條
第五項規定辦理變
更、設立或解散登
記。 
(第 20 條第 5項)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二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 

未依規定自法院發給
登記證書後十五日
內，將證書影本送主
管機關備查。登記事 
項變更時，亦同。 
(第 23 條第 2項) 

一、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一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之
捐助人
或遺囑
執行人 

未於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向法院完成登記之
日起三個月內，將所
捐助之全部財產移歸
該長照機構財團法人
所有，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第 23 條第 3項) 

一、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五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 

捐助章程及登記事項
之變更，未報主管機
關許可；解散時，亦
同。 
(第 26 條第 1項) 

一、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三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捐助章程及登記事項
之變更，應於主管機
關許可後三十日內，
向該管法院辦理變更
或解散登記。 
(第 26 條第 2項) 

一、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一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社團
法人 

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
機構社團法人，未自
法院發給登記證書後

一、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一萬元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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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條第三項 
規定報主
管機關備
查。 

四、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
未依第二
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
報主管機
關許可， 
或未依第
二十六條
第二項規
定辦理變
更或解散
登記。 

五、長照機構
社團法人
未依第三
十條第一
款規定報
主管機關
備查。  

六、長照機構
社團法人
未依第三
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
報主管機
關許可， 
或未依第
三十四條
第二項規
定辦理變
更或解散
登記。 

十五日內，將證書影
本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30 條第 1款) 

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社團
法人 

組織章程及登記事項
之變更，未報主管機
關許可；解散時，亦
同。 
(第 34 條第 1項) 

一、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三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
機構社團法人為組織
章程及登記事項變
更，未於主管機關許
可後三十日內，向該
管法院辦理變更或解
散登記。 
(第 34 條第 2項) 

一、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幣一萬元罰
鍰，並按次處罰。 

八 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
條例第四十
三條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由
主管機關限期
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經
再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 ，得按
次處罰： 
一、長照機構

法人其董
事會或監
察人違反
第十條第
一項至第
四項規
定。 

二、長照機構

長照機
構法人 

長照機構法人未設董
事會，或未設置董事
長。 
(第 10 條第 1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一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未置監
察人。 
(第 10 條第 2項前段)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一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監察人
名額逾董事名額三分
之一。 
(第 10 條第 2項中段)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一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構法人置監察
人三人以上者，未互
推一人為常務監察
人。 
(第 10 條第 2項後段)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一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董事、監察人擔任長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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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財團法人
違反第二
十五條第
一項至第
三項、第
五項或第 
六項規
定。 

三、長照機構
社團法人
違反第三
十三條規
定。 

照機構法人及其所設
機構之職員。 
(第 10 條第 3項) 

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五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監察人相互間、監察
人與董事間，有配偶
或三親等內親屬關
係。 
(第 10 條第 4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五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之
董事會，違反由董事
七人至十七人組成之
規定。 
(第 25 條第 1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五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董事長由董事互
選，連選得連任一次
規定。 
(第 25 條第 2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五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
項董事配置之規定。 
(第 25 條第 3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三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五
項董事任期之規定。 
(第 25 條第 5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三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六
項董事繼任之規定。 
(第 25 條第 6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二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長照機
構社團
法人 

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之
董事會，違反由董事
三人至十七人組成之
規定。 
(第 33 條第 1項前段)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三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
機構社團法人之董事
會，其董事少於七
人。 
(第 33 條第 1項後段)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五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董事長由董事互
選之規定。 
(第 33 條第 2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五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
項董事配置之規定。 
(第 33 條第 3項) 

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再限期一個月內
改善。 

二、再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三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